101年10月專案農貸新增措施常見問題(QA)

1、 101年10月4日發佈修正「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等申貸資格，已受理之案件應適用原有或新規定？ ------------------------------------------------------3 

2、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資格修正前後有何不同？-------------3
3、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額度修正前後有何不同？-------------4
四、 借款人實際從事農業，因同戶尊親屬已為農會正會員(每戶只有1位正會員)而無法取得農會正會員資格，可否申辦「農民經營改善貸款」？------------------------------------------5
五、因「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要點」增訂借款人另須具備「農會正會員或農保被保險人或漁會甲類會員」資格，農漁會承作範圍是否和「農家綜合貸款」一樣，限於借款人所設籍之組織轄區內？------------------------------------------------------5
六、「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要點」修正後規定有何不同？-------5
七、如何查詢產銷班評鑑合格成績？其分數多少算合格？--------------------------------------------------5
八、借款人所屬農業產銷班最近一次評鑑不合格，該怎麼辦？----6
九、產銷班剛成立未有評鑑合格成績可否申貸「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6
十、為何規範借款人將貸款款項交付交易相對人之付款方式？----------------------------------------------------6
十一、借款人將專案農貸款項現金交付交易相對人可不可以？-----------------------------------------------------6
十二、為何規範專案農貸查驗人員不得由該貸款招攬人員擔任？-----------------------------------------------------6
十三、為何修正專案農貸查驗報告表、貸款申請書、農業經營計畫？-----------------------------------------------------7
十四、專案農貸之週轉金於貸放後需要辦理查驗嗎？-----------------------------------------------------7
十五、有關本次增、修訂專案農貸查驗報告表、貸款申請書、農業經營計畫，審查中之案件適用原有或新規定？是否取代徵授信文件？------------------------------------------------7
十六、借款人申辦專案農貸，是否都需要檢附農業經營計畫？----------------------------------------------------7
一、101年10月4日發佈修正「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等申貸資格，已受理之案件應適用原有或新規定？  

答：自101年10月4日起所受理之專案農貸申貸案件，應依新修規定辦理。101年10月4日前已受理之案件則依原有規定辦理。

二、「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資格修正前後有何不同？

答: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貸款對象為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至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作物類、林業類、水產養殖類及畜牧類等生產之農(漁)民，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

（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保險人。

（三）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員。

前項借款人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如有兼職者，其所支領之年薪資所得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
	三、本貸款對象如下：
（一）年齡在十八歲以上未滿三十五歲，從事農作物類、林業類、水產養殖類及畜牧類等生產之農(漁)民或森林所有人(含適用森林法第四條者)，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辦理本貸款：

1.高職以上農、林、漁、牧相關科系畢業生。 

2.曾受縣（市）級以上農業機關、學校、農(漁)會舉辦之貸款用途相關之 農業專業訓練三十小時以上。

3.從事農業經營有傑出表現，經縣(市)級以上政府機關表揚；其貸款用途應與表揚內容相關。
（二）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從事農作物類、林業類、水產養殖類及畜牧類等生產之農(漁)民。

借款人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如有兼職者，其所支領之年薪資所得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
	一、十八歲以上未滿三十五歲，有相關訓練或農校背景者部分，與「青年從農創業貸款」適用範圍重疊，爰為與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有所區別，刪除本貸款受訓規定。

二、現行規定所稱從事農作物類、林業類、水產養殖類及畜牧類等生產之農(漁)民，因範圍不明確，為避免貸放浮濫情形，於現行規定有關借款人須「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外，增訂借款人另須具備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保險人及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員之一者。




三、「農民經營改善貸款」額度修正前後有何不同？
答: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二、本貸款除第二項規定外，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八十萬元。

本貸款對象為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或優良農產品標章（CAS）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百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十二、本貸款除第二項規定外，其貸款額度如下：

（一）年齡在十八歲以上未滿三十五歲之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八十萬元。但首次辦理或辦理本貸款未滿一年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二）年齡三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之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八十萬元。

本貸款對象為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或優良農產品標章（CAS）者，其貸款額度如下：

（一）年齡在十八歲以上未滿三十五歲之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六百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二）年齡三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之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百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因應刪除十八歲至三十五歲貸款對象具備學校背景及相關受訓規定，其該款貸款額度配合刪除;本項貸款額度(貸款對象非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或優良農產品標章（CAS）者)比照現行三十五歲至六十五歲規定，即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二百五十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為八十萬元。




四、 借款人實際從事農業，因同戶尊親屬已為農會正會員(每戶只有1位正會員)而無法取得農會正會員資格，可否申辦「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答: 借款人如因故無法取得農會正會員資格，惟若具有農保被保險人資格者，仍可申辦「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五、因「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要點」增訂借款人另須具備「農會正會員或農保被保險人或漁會甲類會員」資格，農漁會承作範圍是否和「農家綜合貸款」一樣，限於借款人所設籍之組織轄區內？

 答：農漁會辦理專案農貸之區域範圍相關規定本次並無修正，即農漁會辦理「農民經營改善貸款」，仍應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2點規定辦理，亦即所承作案件之借款人戶籍須設於其農(漁)會所在直轄市、縣(市)轄區內、或借款人為其農(漁)會所屬會員、或經農委會專案許可者。

六、「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要點」修正後規定有何不同？

 答: 貸款對象修正為「經評鑑合格」之產銷班及其班員。
七、如何查詢產銷班評鑑合格成績？其分數多少算合格？

答：可至農糧署「農業產銷班組織體系資料服務系統」查詢，或洽詢當地縣(市)政府。成績達60分以上為評鑑合格。

八、借款人所屬農業產銷班最近一次評鑑不合格，該怎麼辦？

    答: 農業產銷班每二年評鑑一次，如最近一次評鑑不合格，隔一年經評鑑合格後，借款人仍可依貸款相關規定申貸。

九、產銷班剛成立未有評鑑合格成績可否申貸「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

答：借款人所屬之產銷班剛成立尚未有評鑑合格成績者，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該產銷班「列冊登記滿6個月之次1年度」應參加評鑑，經評鑑合格後，借款人仍可依貸款相關規定申貸。至於評鑑合格前有資金需求者，如符合其他項專案農貸者可依相關規定申貸。

十、為何須規範借款人將貸款款項交付交易相對人之付款方式？ 
   答:專案農貸之款項撥入借款人帳戶後，借款人應確實依申貸用途使用，惟實務上常有貸款款項支付非交易相對人，或以現金提領阻斷資金流向查核，造成查驗困難，無法確認是否與借款用途相符情形，為確保貸款效益，爰予規範。
十一、借款人將專案農貸款項以現金交付交易相對人可不可以？

   答:借款人提出之憑證如確能證明款項支付交易相對人，或於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貸後未獲撥款前，已先將款項支付交易相對人，並提出確能證明款項支付交易相對人之憑證者，得不受有關轉帳、匯款等支付方式規定之限制，故並未排除以現金方式支付，惟應提出確能證明貸款資金支付交易相對人之憑證。
十二、為何規範專案農貸查驗人員不得由該貸款招攬人員擔任？
    答:如由招攬貸款案件人員自行查驗其所招攬案件，易失客觀並可能產生弊端。

十三、為何修正專案農貸查驗報告表、貸款申請書、農業經營計畫？
答: (一)為使貸款經辦機構落實查驗效益，爰將查驗報告表檢核事項予以明確化。

(二)現行專案農貸僅部分貸款項目訂有申請書、農業經營計畫，且無審核欄位，無法明確顯示貸款經辦機構對於專案農貸案件之審核情形，爰將現行規定納入各項貸款申請書及農業經營計畫，俾利借款人於申貸時即能詳為檢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增加審核欄位，俾農漁會落實審核作業。 

十四、專案農貸之週轉金於貸放後需要辦理查驗嗎？

答:專案農貸週轉金仍應辦理查驗工作，以確認借款人之農業經營是否與申貸經營項目相符，惟無須檢附支出憑證。
十五、有關本次增、修訂專案農貸查驗報告表、貸款申請書、農業經營計畫，審查中之案件適用原有或新規定？是否取代徵授信文件？

答：

(一) 自101年10月15日起所「受理」之專案農貸申貸案件，應依本次增、修訂之貸款申請書及農業經營計畫辦理;另自101年10月15日起所「辦理」之查驗工作應依新修之查驗報告表辦理。

(二) 前揭增、修訂之相關書、表並非取代徵授信所需文件，貸款經辦機構徵授信所需文件仍請依有關規定辦理。

十六、借款人申辦專案農貸，是否都需要檢附農業經營計畫？

    答：

(1) 「農機貸款」、「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輔導漁業經營貸款」、「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非污染防治類)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農業節能減碳貸款」、「青年從農創業貸款」等，須依本次增、修訂之農業經營計畫辦理。

(2)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污染防治類）」、「造林貸款」、「小地主大佃農貸款」等，則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3) 另「農家綜合貸款」、「改善財務貸款」因性質分屬消費性及財務面貸款，借款人免填報農業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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